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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连线

刑事不立案  栾川县人民医院事件只能民事

医患均坠亡  赔偿是个问题
▲本报记者  宋攀 

编 者 按： 栾 川

县人民医院医生与

就诊患者朋友扭打，

撞开电梯门双双死

亡事件引发社会广

泛 关 注。 从 法 律 角

度， 谁 应 该 为 两 条

逝 去 的 生 命 负 责？

本报记者连线了北

京至普律师事务所

主 任 李 圣 律 师、 北

京市国源律师事务

所吴俊律师。

1 月 23 日 晚， 患 者

张某因左腿扭伤，被朋

友李某等人送至河南省

洛阳市栾川县人民医院

医院骨二科救治。在救

治过程，由值班医生贾

某问诊。问诊期间，贾

某被另一名患者陪护叫

进了病房。李某曾希望医

生早些为患者张某救治，

急不可耐地探身进入病

房，寻找医生。

当医生再次出现在

病房，双方发生口角。

随着争吵的升级，两人

拳脚相向、扭打在一起。

撕扯中，两人一路打到

了电梯间，不幸撞开电

梯门，双双摔下电梯井。

李某当场死亡，医生贾

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

效死亡。

事件发生后，当地

警方经调查认为，李某

是在醉酒状态下护送朋

友张某就医。不过，双

方死亡事件纯粹是两人

意志以外因素造成的后

果，鉴于两位涉事人员

均已死亡，根据刑诉法

相关规定，涉事人员死

亡不予立案。

事件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目前，双方就谁先

动手争执不下。（据 1 月

27日央视新闻频道报道）

邢事不立案  可走民事途径

被撞开  电梯与当事人死亡有因果关系

谁先动手  对责任
判定影响不大

医院应有
应急处置预案

福州五岁女童毛毛因在

医院输血，疑似感染艾滋

病 病 毒。 近 日， 福 建 省 卫

计委通报了事件调查结果：

一名曾给毛毛献血的献血者

HIV 抗 体 检 测 为 阳 性。 而

且，这名献血者的血液除输

注给毛毛外，还输注给了另

外两个人。

由于感染艾滋病等血液

传播传染病的人，往往从感

染到血液产生抗体期间会存

在一个时间间隔——即“窗

口期”，而由于在“窗口期”

内针对该感染者进行的检测

是针对抗体的检测，所以就

会出现检测结果正常的假阴

性。所以临床上就存在输血

导致受血者因为窗口期而被

感染的“无过错输血”。这

里的“无过错输血”是指，

献血人、血站和医疗机构均

无过错，但是受血者却被感

染的一种情况。

在 福 建 毛 毛 案 中， 究

竟毛毛是否属于“无过错输

血”，还要看医疗机构是否

尽到了善意管理者的注意义

务，即在了解“无过错输血”

客观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医

疗机构是否采取了积极的避

免措施去预防“无过错输血”

风险的发生。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

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

的规定：“对平诊患者和择

期手术患者，经治医师应当

动员患者自身储血、自体输

血、或者动员患者亲友献血。

医疗机构要把上述工作情况

作为评价医生个人工作业绩

的重要考核内容。自身储血、

自体输血由在治医疗机构采

集血液。患者亲友献血，由

血站采集血液和初、复检、

并负责调配合格血液。”可

见，对平诊患者和择期手术

患者，自身储血、自体输血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避免“无

过错输血”危险方法。但是，

从 1999 年《医疗机构临床

用血管理办法（试行）》颁

布，第十五条对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的要求并没有得到

有效落实。由于工作上的“繁

琐”等理由，即使对于平诊

患者和择期手术患者，医务

人员也不会去履行关于“窗

口期”和“无过错输血”以

及自身储血、自体输血的宣

教和告知。

而 2012 年《 医 疗 机 构

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

修订过程中，第十五条更

“无法理解”地将删除，这

就使得临床医务人员更加漠

视“窗口期”和“无过错输

血”的危险。但是，从 2012

年修订的《医疗机构临床用

血 管 理 办 法》 第 九 条、 第

十一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指导、参与和推动开展自

体输血等血液保护及输血新

技术”仍然是临床用血管理

委员会、临床用血管理工作

组、输血科和血库必须履行

的法定职责。2012 年的《医

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

更在第二十二条明确指出，

医疗机构应当积极推行节约

用血的新型医疗技术。医疗

机构应当动员符合条件的患

者接受自体输血技术，提高

输血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所 以， 如 果 毛 毛 自 身

条件具有实施自体输血的

条件，医疗机构就有告知其

家属的义务，即使本医院不

具备这种自体输血的技术或

条件，也有义务告知家属是

否其他医院具有该条件，而

如果医疗机构没有全面履行

上述有效的风险告知，则应

当视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

务，遂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存

在过错，且与患儿的感染艾

滋病之结果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本案也就不是所谓的

“无过错输血”，医疗机构

也不能以此抗辩免责。

福建女童输血染艾
是否属于“无过错输血”？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岳

《 医 师 报》： 当

地警方所说不予立案

的依据是否充分？不

予立案是否意味着两

者均无法维护相关权

利，获得赔偿？

李 圣 律 师： 依 据

《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追究刑事

责 任， 已 经 追 究 的，

应当撤销案件，或者

不起诉，或者终止审

理，或者宣告无罪：

（ 一） 情 节 显 著

轻 微、 危 害 不 大， 不

认为是犯罪的；  

（ 二） 犯 罪 已 过

追诉时效期限的；

（ 三） 经 特 赦 令

免除刑罚的；  

（ 四） 依 照 刑 法

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

诉的；  

（ 五） 犯 罪 嫌 疑

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

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本 案 中 双 方 当 事

人均已死亡，符合第

五条原则，即不追究

刑事责任。

虽然刑事不立案，

但双方第一顺序继承

人或者其他相关方可

就民事责任部分，通

过民事调解或者诉讼

途径解决。

《医师报》：如果

想获得赔偿，医生贾某

可从哪些角度要求获得

赔偿？准备哪些材料？ 

李圣律师：贾某或

李某的第一顺序继承

人要想获得民事赔偿，

关键在于区分清楚造

成死亡的因素和责任

主体。比如，贾某和李

某各自过错程度的划

分，涉及这方面的赔偿

应该以各自的遗产为

限；电梯设备的安全

因素，是否检修合格，

电梯管理者的责任因

素，这方面需要通过

鉴定等相关证据确定。

各方可以围绕现场录

像、 电 梯 安 检、 证 人

证言、各方遗产等进

行调查取证准备材料，

进行相应的调解或者

诉讼程序。

吴俊律师：本案中，

医院被撞开的电梯与双

方当事人死亡之间有直

接的因果关系。因此，

本案中，追究民事责任

赔偿，电梯成为该案件

分析的核心。电梯所有

者、相关责任人是否尽

到相关管理义务，电梯

为什么会被撞开，需要

专业机构对电梯状态进

行评估鉴定。如果电梯

使用不当，如没有年检，

电梯质量、管理不符合

相关要求，致使电梯很

容易被撞开，显而易见，

相关单位和个人要承担

赔偿责任。

《医师报》：目前，双

方争执焦点在于谁先动手，这

对责任判定是否有较大影响？

吴俊律师：从目前案件

来看，谁先动手与死亡事件

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谁

先动手只是过错的起源。先

动手的当事人只是在两者纠

纷中过错相对大一些。在死

亡因素分析中，与电梯相比，

两者过错较小。

《医师报》：遇到类似

事件，医务人员或医院应该如

何应对，既不至于与患方发生

严重冲突，还能事后维权？

李圣律师： 医院应有

应急预案，比如夜间值班楼

层安保干预类似争执；设立

醉酒人员就诊的安全防范措

施；对医务人员进行非医疗

专业冲突安全警示教育；建

立非医疗专业冲突时的呼救

系统、影像系统等。有了系

统的处置预案，即使遭受侵

权，事后通过律师等专业人

士处理会顺利很多。 来源 /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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